
附件 7：      

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地面服务收费标准基准价 

 一、基本项目、额外项目和免费项目（地面服务项目详见附件 7 附件） 

（一）一般代理服务 

服务项目 基准价 
基本项目 1.1, 1.2, 1.3 由服务方与承运方协议收取。

（二）配载、通信、集装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服务 

服务项目 基准价 

基本项目 
 
 
 
 
 

2.1.1-2.1.3 
2.2.1-2.2.3 
3.1-3.5 
4.1.1-4.1.7 
4.2.1-4.2.11，4.3.1-4.3.3（登

机牌、行李牌由承运方提

供，由服务方提供的，则

另行协议收费。）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           30 
   T>10            33 

免费项目 4.1.3 
无人陪伴儿童、轮椅服务

担架服务 

 
 

（三）货物和邮件服务 

 服务项目 基准价 
基本项目 5.1.1-5.1.7， 5.2.1-5.2.4 ，

5.3.1-5.3.4，5.4.1-5.4.3， 
5.5.1-5.5.10，5.6.1-5.6.5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           25 
    T>10            28 

额外项目 捆绑材料、标牌、塑料布

等材料由承运方提供，如

由服务方提供，则另外协

议收费。 

 

（四）客梯、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 

服务项目         基准价 
基本项目 6.2.2-6.2.3，6.3.1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           5 
    T>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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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客梯 

 
45 元/小时 

6.1.2 
旅客摆渡车 
机组摆渡车 

 
55 元/次 
40 元/次 

6.2.1 
升降平台车 

 
65 元/小时 

额外项目 

残疾人专用车 30 元/次 

 （五）飞机服务 

服务项目 基准价 
基本项目 
(过站服务) 
 
 
 
 

7.1.1（除驾驶舱或机组

休 息 间 ）， 7.1.2 ，

7.2.1-7.2.3，7.3.1（含清

水车、污水车、垃圾车）

飞机座位数       收费标准 
（元/架次） 

100（含）座以下    100 

100-200（含）座    120 

200-300（含）座    240 

300 座以上         480 

注：航前服务按过站服务费的 110%计收。 
    航后服务按过站服务费的 120%计收。 

（六）飞机勤务 

服务项目 基准价 
一般勤务: 
8.1.2，8.1.3，8.1.5，8.1.8

飞机座位数     收费标准 

（元/架次） 

100（含）座以下   100  

100-200（含）座   150  

200-300（含）座   300  

300 座以上        600 
例行检查: 
8.2.1-8.2.6 

 
160 元/人·工时  

飞机放行：8.3.1 按例行检查收费的 50%计收。

基本项目 

非例行检查 协议收费。 
8.1.1 引导车  60 元/次    
8.1.4 汽源车 普通飞机 120 元/小时  

宽体飞机 240 元/小时 

额外项目 

8.1.6 电源车  普通飞机 100 元/小时 
宽体飞机 200 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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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牵引车 普通飞机 80 元 /次 
宽体飞机 160 元/次 

8.1.9 空调车 普通飞机 150 元/小时 
宽体飞机 300 元/小时 

 

8.1.10 
除冰车(不含除冰液) 
      扫雪车 

   
400 元/小时 
500 元/架次 

二、 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一般代理服务 

服务方应当根据与承运方签订的地面代理协议条款协议收费，服务方

不得利用垄断地位强行收费。 

（二）关于配载、通信、集装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服务 

1.关于配载、通信、集装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服务的内容，配载和

通信按基本收费的 10%计收；集装设备管理按基本收费的 15%计收；旅客

与行李服务按基本收费的 75%计收。 

2.关于 4.1.4“遇延误、变更或取消时，为旅客提供协助”，仅指服

务方按照承运方的要求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方为旅客安排的配餐、饮料、

交通、住宿等有关费用，由服务方与承运方协议收取。 

（三） 关于飞机服务 

1.飞机服务的基本收费适用于过站航班，飞机服务的航前服务及航

后服务适用于非基地航空公司的过夜航班或基地航空公司的航班。 

2.货机的飞机服务收费标准，服务方与承运方协议收取。 

（四）关于飞机勤务 

1.货运飞机的一般勤务收费按相应型号的客运飞机的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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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行检查可包括所有的航线维修工作，具体指航前、短停（过站）、

航后，其工时计算依据航空公司提供工卡中规定的工作项目确定，双方不

能达成一致时可参照飞机制造厂推荐的标准工时计算。 

3.飞机放行按所放行的工作项目（具体指航前、短停（过站）、航后）

的收费标准计算。 

4.牵引车含拖棒，但拖棒由服务方提供的，不得另行收费。 

5.除冰车不含除冰液，除冰液另行协议收费。  

（五）关于最低基础收费 

1.飞机最大业务载重不足 1 吨的按 1 吨计算,超过 1 吨则四舍五入计

算吨位。 

2.以飞机最大业务载重计费的配载、通信、集装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

李服务、货物和邮件服务以及客梯、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收费，合计不足

200 元按 200 元计收。  

3.以小时或工时计费的，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收；超过半小时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收。 

（六）国内专机飞行、非商业性急救飞行、救灾飞行、执行军事任务、

飞机校验、院校训练飞行及飞机起飞后由于机械或天气原因又返航飞行的

均免收地面服务费。 

     三、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地区

航班在内地非离（入）境机场的地面服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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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附件： 

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地面服务项目 

第一节 一般代理服务 

1. 1 概则 

1.1.1 服务方提供或安排担保或保证金，以便利承运方的各项活动，但上

述费用由承运方另行支付。  

1.1.2 与当地主管部门取得联系。 

1.1.3 以适当方式向公众说明服务方是作为承运方的服务代表而行事。 

1.1.4 将承运方飞机的有关动态通知有关单位。 

1. 2 行政职能 

1.2.1 建立并维护当地代理操作程序。 

1.2.2 对提交承运方的信息采取必要适当的措施。 

1.2.3 准备、传送和留存相关报告、数据和文件，承担其他行政管理职能。 

1.2.4 保存承运方的手册、业务通告等与代理服务操作有关的文件。 

1.2.5 代表承运方检查、签署、传送账单、供货订单、代理费用票据和工

作单。 

1.2.6 以承运方的名义，代垫包含以下，但不局限于此的各项费用： 

（1）机场、海关、警察及其他与提供服务有关的部门付费； 

（2）因提供保证金而发生的费用； 

（3）各种临时费用，如住宿、交通费用等。 

1.3  监督和/或协调与承运方签有协议的第三方代理人的服务 

1.3.1 监督并协调与承运方签有协议的第三方代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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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确保第三方代理及时获得代理服务必须的运行数据、明确知晓承运

方的要求。 

1.3.3 与承运方的指定代表取得联系。 

1.3.4 确认第三方代理的人员、设备、载量、文件和服务能够为承运方所

用的可用性和有效性。 

1.3.5 接机并与机组联系。 

1.3.6 对非例行性服务做出决策。 

1.3.7 核实拍发运行电报。 

1.3.8 注意不正常情况并通报承运方。 

第二节 配载和通信 

2. 1 平衡配载服务 

2.1.1 在飞机和相应的机场设施之间传递并提交与航班有关的文件。 

2.1.2 当平衡配载工作 

（1）由服务方提供； 

（2）由承运方提供； 

（3）由第三方提供； 

准备、签署、分发、清除、存档业务文件，包括但并不仅限于装机

单、载重表、平衡图、机长装机单和舱单等有关业务文件。 

2.1.3 编集、分析、发送、保存数据和报告。 

2.2 通信联络 

2.2.1 使用相应承运方的代号或双签字程序 

（1）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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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送和接收服务方提供服务有关的所有电报； 

（3） 提供 EDI（电子数据交换）业务； 

（4） 将电报内容通知承运方代表。 

2.2.2 将与每个航班有关的上述电报建档并保存至少 90 天。 

2.2.3 提供或操作在承运方飞机与地面航站之间的通信手段。 

第三节 集装设备管理 

3.1 提供或安排适当的集装器存放地点。 

（1）行李集装器 

（2）货物集装器 

3.2 做好承运方集装设备的盘存记录，编制并发送集装器控制电报。 

3.3 为所有转港的集装设备准备接收凭单，取得发运方、接收方或授权第

三方的签字，并根据承运方的要求把凭单各联分发有关单位。 

3.4 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承运方集装设备在监管过程中的被盗、非法使

用或损坏。如有任何丢失或破损，立即通知承运方。 

3.5 处理集装设备的丢失、找回及损坏等不正常情况并及时向承运方报告。 

第四节 旅客与行李服务 

4.1 一般性服务 

4.1.1 将承运方的航班及地面运输车辆到达和/或出发的时间通知旅客和/

或公众。 

4.1.2 为经停、转港旅客及行李做出安排，并将机场可提供的服务通知旅

客。 

4.1.3 在承运方提出要求时，提供或安排特殊设备、设施以及专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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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列旅客提供协助， 

（1）无人陪伴儿童； 

（2）病残旅客； 

（3）重要旅客； 

（4）其他。 

4.1.4 遇延误、变更或取消时，为旅客提供协助。 

4.1.5（1）将承运方的旅客对承运方所提的意见和索赔要求转告承运方； 

(2)处理此类索赔要求。 

4.1.6 处理遗失、拣拾和破损物品 

（1） 受理行李不正常运输报告； 

（2） 把相关信息录入行李查询系统； 

（3） 建立行李查询系统档案； 

（4） 补偿旅客临时生活日用品补偿费； 

（5） 安排把延误到达的旅客行李送交旅客； 

（6） 处理与旅客的联系沟通。 

4.1.7 向承运方报告旅客和行李服务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4.2 离港 

4.2.1 进行航班运行前编辑准备工作。 

4.2.2 检查并确认旅客所出示的客票对该航班有效，但不包括对运价的检

查。 

4.2.3 检查旅客与该航班有关的旅行证件。 

4.2.4 为始发航班和衔接航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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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交运行李和/或手提行李称重和/或度量尺寸 

（2） 旅客客票上填写托运行李件数及总重量数 

4.2.5 逾重行李 

（1） 判断是否逾重 

（2） 填开逾重行李票 

（3） 收取逾重行李费 

（4） 撕下有关运输联 

4.2.6 为始发航班和衔接航班的托运行李和/或手提行李栓挂行李牌。 

4.2.7 将交运行李运至行李分拣处。 

4.2.8 将交运的大件行李运至行李分拣处。 

4.2.9 为始发航班和后续航班 

（1） 分配承运方航班的座位或由旅客自由选座； 

（2） 发放登机牌； 

（3） 撕下乘机联。 

4.2.10 引导旅客通过各检查点直至登机。 

4.2.11 在登机口，完成如下工作 

（1）值机 

（2）收运行李 

（3）确认旅行证件 

（4）升舱和降舱 

（5）处理候补旅客 

（6）确认手提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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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控制登机过程 

（8）根据随机业务文件清点旅客人数 

4.3 进港 

4.3.1 完成或安排开关飞机舱门 

4.3.2 旅客下机后的引导。 

4.3.3 提供或安排 

（1）中转柜台/联程服务 

（2）行李再托运 

                 第五节 货物和邮件服务 

5.1 一般性服务 

5.1.1 将承运方的航班始发、到达时间通知货主和/或公众。 

5.1.2 为货主和/或公众提供问询、咨询等信息服务。 

5.1.3 为进出港的货物提供存放场所和进行相关处理，采取适当的防盗、

防破损措施 

（1）普通货物； 

（2）特种货物，如易腐货、活体动物、贵重货物、易损货、新闻报

纸、危险品等； 

（3）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如快件、急件、速递等； 

（4）邮件。 

5.1.4 为进出港的货物提供必要设备 

5.1.5 送交货物时收取收据 

5.1.6 监控货物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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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承运方的集装板、集装箱、网、绳、固定环等

财物或设备在服务方监管过程中被盗或被非法使用。如有任何财物

破损或丢失，立即通知承运方。 

5.2 出港货物 

5.2.1 检查出港货物的体积、重量及其包装是否符合运输规定。 

5.2.2 根据承运方航班的可用载量，制定装载计划，对出港货物进行配载、

货物组板、出库点交。 

5.2.3 准备好散装货物和集装货物，计算出货物的实际重量，合理安排运

出。 

5.2.4 准备货物舱单,按规定分发货物舱单和货运单的有关各联。 

5.3 进港货物 

5.3.1 接受货物舱单及货运单等随机文件。 

5.3.2 按货物舱单核对进港货物。 

5.3.3 对进港货物进行分拣，留机场等待提取、转港或送市区等待提取。 

5.3.4 填写到达货通知书，以邮函或电话方式通知收货人或指定的代理人

货物已到。 

5.4 转港货物 

5.4.1 接收转港货物。 

5.4.2 对转港货物进行分拣、出库。 

5.4.3 准备转港货物舱单及相应的货运单。 

5.5 邮件 

5.5.1 接收、查对当地邮局交运的出港邮件并做好邮件安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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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填写航空邮运结算单及准备邮件舱单。 

5.5.3 对出港邮件点数出库等待装机。 

5.5.4 按邮件舱单接收并查对进港邮件。 

5.5.5 通知邮局提取进港邮件。 

5.5.6 处理转港邮件。 

5.5.7 协助处理并及时向承运方和/或邮局通报邮件的不正常运输、邮件查

询和损坏赔偿事宜。 

5.5.8 为进出港邮件提供存放场所和进行相关的处理。 

5.5.9 按规定期限保管邮件运输的有关业务文件和单据。 

5.5.10 向承运方和/或邮局反馈有关信息。 

5.6  不正常情况处理 

5.6.1 涉及到不正常情况，破损或危险品或其他特货运输，立即采取适当

措施。 

5.6.2 向承运方报告货物运输中发现的任何不正常情况。 

5.6.3 处理货物丢失、查询和破损等事宜。 

5.6.4 （1）向承运方通报投诉或索赔； 

（2）处理索赔事宜。 

5.6.5 当发生收货人拒收货物或拒付运费时，立即采取适当行动。 

            第六节 客梯、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 

6.1 客梯服务 

6.1.1 提供或安排 

（1）客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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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组梯 

6.1.2 提供或安排候机厅与飞机间的旅客、机组的摆渡车服务。 

6.2 装卸服务 

6.2.1 提供并操作装卸设备，包括：宽体机的装卸设备与操作、非宽体机

的装卸设备与操作。 

6.2.2 对行李、货物、邮件和文件进出库及装卸，一般分为： 

      （1）散装件的装卸作业； 

      （2）集装箱、板的装卸作业； 

      （3）特种货物的装卸作业； 

      （4）按承运方要求临时调整舱位的装卸作业。 

6.2.3 操作机内装载系统，对已装舱的行李、货物及邮件进行固定，并关

闭锁牢货舱门。 

6.3 地面运输服务 

6.3.1 组织和安排行李、货物及邮件、空集装器或其他在飞机与候机楼、

仓库、不同候机楼之间的地面运输并为所有货物，特别是贵重、易

碎货物在装卸和运输中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七节 飞机服务 

7.1 内部清洁 

7.1.1 按照承运方的要求，并在有具体规定时，在承运方授权人员的监督

下，清洁并整理: 

（1）驾驶舱或机组休息间； 

（2）客舱、门厅及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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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盥洗间、服务间； 

（4）厨房的设备并清理垃圾箱； 

（5）座位。 

7.1.2 具体项目包括: 

（1）倒烟灰盒； 

（2）清除纸屑、碎片等垃圾； 

    （3）清除椅背口袋内及行李架上的废弃物； 

（4）擦拭小桌； 

（5）清洁并整理桌椅和旅客服务设施； 

（6）清扫地板； 

（7）擦拭服务间和盥洗间； 

（8）清除因呕吐、食物、饮料等造成的污物； 

（9）折叠并放好毛毯。 

（10）更换或补充头片枕套、“安全须知”、“服务意见卡”、“清洁

袋”，整理安全带。 

（11）分发由承运方提供的客舱用品(旅客耳机、杂志、清洁袋、拖

鞋等)及盥洗间用品。 

7.2 盥洗间服务 

7.2.1 提供并操作盥洗间清洁车，排空、清洁、冲刷盥洗间并加填除臭药

水。 

7.2.2 更换盥洗间的垃圾袋。 

7.2.3 操作排放污水,加满厕所用水并添加除臭药水、关闭好口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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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供水服务 

7.3.1 提供并操作加水车,将水箱加满饮用水,水质应符合饮用的标准。 

                        第八节 飞机勤务 

8.1 一般勤务 

8.1.1 进离停机坪引导 

在飞机进、出港时提供引导。 

8.1.2 飞机停靠 

（1）放置、移开轮档； 

（2）安装、取下飞机起落架锁销、发动机堵盖、空速管套、操纵面

夹板、尾撑杆或飞机系留索。 

8.1.3 停机坪与驾驶舱通话 

    在推(拖)飞机、发动机起动或其他目的时进行停机坪与驾驶舱通话。 

8.1.4 发动机起动     

     提供发动机起动所需的动力源，负责（或监督）停放、移开并操作

合适的起动设备。 

8.1.5 安全措施 

在发动机起动时,提供、放置、移开并操作合适的灭火设备和其他保

护措施。 

8.1.6 地面电源 

     提供、接通并操作飞机适用的电源车。 

 8.1.7 推(拖)飞机 

放置、移开适用的拖车、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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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飞机外部清洁 

（1）对驾驶舱风档玻璃的外部清洁; 

（2）对飞机随机梯进行合理的清洁; 

（3）擦去发动机吊舱和起落架舱过多的滑油; 

（4）合理清洁机翼、操纵面、发动机吊舱和起落架舱。 

8.1.9 冷却和加温 

     按照承运方的要求,提供、接通并操作适用的空调设备。 

8.1.10 除冰、雪、霜 

提供、放置、移开并操作除冰、雪、霜装置，清除飞机外表上的冰、

雪、霜。 

8.2 例行工作 

8.2.1 飞机起飞前 15 分钟到达现场,落实各项地面准备工作。 

8.2.2 查看《飞行记录本》，并向机组了解飞机的技术状态。 

8.2.3 按照承运人提供的工作单进行航线检查并签字。 

8.2.4 将检查中发现的小故障填入飞行记录本。 

8.2.5 飞机离港前，完成飞机起飞前检查。 

8.2.6 飞机起飞后 15 分钟后离开现场。 

8.3 飞机放行 

8.3.1 在承运方的授权下,按照承运方的标准在放行记录本上签字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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